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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867）

須予披露的交易

西藏藥業獲得進行股份配售的正式書面批准

茲提述公司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九日、二零一六年三月十五日、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

七日和二零一七年四月五日分別發佈的關於通過西藏藥業的一家全資子公司向

AstraZeneca AB 收購依姆多資產以及本集團向西藏藥業集團提供股東貸款和擔保的公

告（“依姆多公告”）。除非上下文另外要求，本公告中的詞條定義與依姆多公告中的相

同。

如依姆多公告中所披露，西藏藥業意欲實行新股配售來募集資金以支付收購依姆多資產

的代價，包括償還股東貸款。另外，按當前計劃本集團將參與該等西藏藥業的新股配售

和認購。西藏藥業於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公佈了西藏藥業的配售申請已獲得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發行審核委員會的批准。

西藏藥業於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四月八日的公告中提到，其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收到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出具的《關於核准西藏諾迪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

的批覆》（證監許可【2017】60號），正式核准西藏藥業非公開發行不超過 38,813,672
股新股。該批覆自核准發行之日起六個月內有效。

建議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票及其他證券時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康哲藥業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剛

香港，二零一七年四月七日

於本公告日期，公司董事包括(i)執行董事：林剛先生、陳洪兵先生、陳燕玲女士及撒曼

琳女士；以及(ii)獨立非執行董事：張錦成先生、胡志強先生及黃明先生。


